
烟台大学法学院 

 

烟大法学院〔2014〕6号 

 

关于公布《烟台大学法学院职称评审教学科
研业绩量化计分办法》的通知 

 

各位教师： 

    《烟台大学法学院职称评审教学科研业绩量化计分办

法》（2014 版），已于 2014 年 9月 8 日由法学院学术委员会

表决通过，自表决通过之日起，即 2014年 9 月 8日起施行。 

现予以公布。 

 

 

 

 

 

法学院科研与学科办公室 

                         2014年 12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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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法学院职称评审教学科研业绩 
量化计分办法 

 

第一部分  总则 

 

第一条  为弘扬法学院教学科研的良好氛围，彰显教学

科研的积极导向，充分尊重法学教学科研的基本规律，保障

职称评审的公平公正，根据烟台大学相关文件的基本精神，

结合法学院教学科研的实际状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教学科研业绩，是指任现职以来

所取得的教学科研业绩。其中，到法学院任教之前所取得的

成果，是否作为参与职称评审的各位教师的教学科研业绩，

应根据《烟台大学教师职称评审条件（修订）》及相关文件

的基本精神进行认定。 

第三条  法学院教师所取得的教学科研业绩，根据以下

分值比例计算得分。 

位次 

人数 

首位负责

人（%） 其他参加人（%） 

1 2 3 4 5 6 7 

1 100%       

2 80% 20%      

3 65% 20% 15%     

4 55% 20% 15% 10%    

5 50% 20% 15%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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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0% 20% 10% 10% 5% 5%  

7 50% 15% 10% 10% 5% 5% 5% 

 

第二部分  教学科研学术论文、著作及教材 

 

第四条  公开发表的教学科研学术论文，按照下列标准

计算得分。 

（一）在《中国社会科学》公开发表的教学科研学术论

文，每篇计分 500 分。 

（二）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烟台大学认定的

A类学术期刊上或 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教学科研学术论文，

每篇计分 300分。 

（三）在《中外法学》、《法学》、《法商研究》、《政法论

坛》、《法律科学》、《法学评论》等烟台大学认定的 B 类期刊

上发表的教学科研学术论文，每篇计分 250分。 

（四）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

学》、《法商研究》、《政法论坛》、《法律科学》、《法学评论》

之外的其他法学类 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教学科研学术论

文，每篇计分 200 分。 

（五）在非法学类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的教学科研学

术论文，每篇计分 100分。 

（六）在法学类 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或法学类全国中

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教学科研学术论文，每篇计分 50 分。 

（七）在非法学类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或非法学类全

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教学科研学术论文，每篇计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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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上发表的 2000

字以上的教学科研学术论文，每篇计分 100分；在《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理论版之外的其他报纸上发表的 1000 字

以上的教学科研学术论文，每篇计分 20分。 

（九）在普通期刊上或其他公开出版以书代刊的书籍中

发表的教学科研学术论文，每篇计分 10分。 

（十）在学术期刊发表的译文，根据译文发表期刊的级

别，参照上述期刊计分标准计算得分。在 CSSCI来源期刊（集

刊）或 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集刊）发表的教学科研学术

论文译文，每篇按照上述所认定的 CSSCI 来源期刊或 CSSCI

来源期刊扩展版类别计分标准的 70%计分。 

内容相同的同一教学科研学术论文分别在不同期刊上

发表的，对该教学科研学术论文不予计分。 

本条中所指的教学科研学术论文，应为在正式期刊（增

刊除外）上发表的 2 个页面以上的论文、译文。本条中所指

的 SSCI 来源期刊，是以发表论文年度美国《美国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的认定的 SSCI来源期刊为标准；CSSCI来源期刊

（集刊）及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集刊），以发表论文年

度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评价中心认定的 CSSCI 来源期刊

（集刊）及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集刊）为标准；全国中

文核心期刊，以发表论文年度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认定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为标准。 

第五条   公开发表的教学科研学术论文被转载的，按

照下列标准计算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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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每篇计分 200

分；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的，每篇计分 150

分；论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的，每篇计

分 100分；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每篇计分

50 分。 

（二）论文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的，每篇计分 100

分；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论点摘编的，每篇计分 50分；

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论点摘编的，每篇计分 30分。 

同一篇论文被多个刊物转载的，根据各类转载得分高低排序，

分别按照相应转载得分的 100%、30%、20%、10%的比例累计

计分。同一篇论文被多个刊物论点摘编的，根据各类刊物论

点摘编得分高低排序，分别按照相应论文摘编得分的 100%、

30%、20%、10%的比例累计计分。  

本条中关于论文被转载的得分，不影响论文本身的计分。 

第六条  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按照下列标准计算得分。 

（一）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的著作，每本计

分 200分。 

（二）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或书中

内容有两篇论文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著作，每本计

分 100分。 

（三）普通学术专著及学术译著，每本计分 30分。 

本条中涉及的著作出现修订版、再版的情形时，在职称

评审中只允许使用一次。 

第七条   主编或参编的教材，按照下列标准计算得分。 

（一）主编或参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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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本计分 200分。其中，主编均分第一作者得分、副主编均

分第二作者得分（主编、副主编必须是作者之一），其他参

编者按照参编教材所撰写的字数高低排序，根据本办法第三

条规定的分值比例，计算得分。没有副主编的，主编仍然均

分第一作者得分，主编之外的其他参与者，参编教材所撰写

的字数高低排序，根据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分值比例，计算

得分。 

（二）主编或参编的其他教材，每本计分 30 分。其中，

主编均分第一作者得分、副主编均分第二作者得分（主编、

副主编必须是作者之一），其他参编者按照参编教材所撰写

的字数高低排序，根据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分值比例，计算

得分。没有副主编的，主编仍然均分第一作者得分，主编之

外的其他参与者，参编教材所撰写的字数高低排序，根据本

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分值比例，计算得分。 

本条中涉及的教材出现修订版、再版的情形时，在职称

评审中只允许使用一次。 

 

第三部分  教学科研奖励 

 

第八条  对于各类教学成果奖，按照下列标准计算得分。 

（一）国家级，一等奖计分 300分，二等奖计分 200分，

三等奖计分 150分。 

（二）省部级，一等奖计分 200分，二等奖计分 150分，

三等奖计分 100分。 

    （三）省教育厅，一等奖计分 150 分，二等奖计分 100



6 
 

分，三等奖计分 50 分。 

（四）市局级或校级，一等奖计分 100分，二等奖计分

50 分，三等奖计分 30 分。 

第九条  参加各类教学竞赛获奖的，按照下列标准计算

得分。 

（一）国家级，一等奖计分 300分；二等奖计分 200分；

三等奖计分 150分。 

（二）省部级，一等奖计分 200分；二等奖计分 150分；

三等奖计分 100分。 

（三）省教育厅，一等奖计分 150 分；二等奖计分 100

分；三等奖计分 50 分。 

（四）市局级或校级，一等奖计分 100分；二等奖计分

50 分；三等奖计分 30 分。 

第十条  参加各类微课程教学竞赛或多媒体课件制作

竞赛获奖的，按照下列标准计算得分。 

（一）国家级，一等奖计分 100分；二等奖计分 70分；

三等奖计分 50分。 

（二）省部级，一等奖计分 70 分；二等奖计分 50 分；

三等奖计分 30分。 

（三）省教育厅，一等奖计分 50分；二等奖计分 30分；

三等奖计分 20分。 

（四）市局级或校级，一等奖计分 30 分；二等奖计分

20 分；三等奖计分 10 分。 

第十一条   公开发表的教学科研学术论文、公开出版

的学术专著、译著、主编参编的教材获得各级优秀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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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奖的，按照下列标准计算得分。 

（一）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科研成果奖的，一等奖

计分 300 分，二等奖计分 200分，三等奖计分 150 分。 

    （二）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的，重大成果

奖计分 250分，一等奖计分 200分，二等奖计分 150 分，三

等奖计分 100分。 

    （三）获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的，一等奖计

分 100分，二等奖计分 70分，三等奖计分 50 分。 

（四）获烟台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或烟台大学优

秀科研成果奖的，一等奖计分 70分，二等奖计分 50 分，三

等奖计分 30 分。 

（五）主编、参编的教材荣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的，一

等奖计分 300 分，二等奖计分 200 分，三等奖计分 100 分。 

（六）主编、参编得教材荣获省部级优秀教材奖的，一

等奖计分 200 分，二等奖计分 150 分，三等奖计分 100 分。 

同一成果分别荣获多项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的，根

据各类获奖级别高低排序，分别按照相应获奖得分的 100%、

30%、20%、10%的比例累计计分。 

本条中关于科研奖励的计分，不影响论文、著作、教材

本身的计分。 

 

第四部分  纵向及横向课题 

        

第十二条  对于获准立项的各级纵向研究课题，按照下

列标准计算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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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每个项目计分 600

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之外的其他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包含后期资助项目），每个项目计分 500分。 

（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或重

大招标项目，每个项目计分 500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或重大招标项目之外的其他教育部人

文社科项目，每个项目计分 400分。 

（三）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中国

法学会部级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山东省软科学项目

等烟台大学认可的其他省部级项目，每个项目计分 300 分。 

（四）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每个项

目计分 150分。 

（五）烟台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或烟台大学人文

社科项目（博士启动基金项目除外），每个项目计分 70 分。 

第十三条  对于获准立项的横向研究课题，到位经费 5

万元的等同于市校级项目，到位经费 10 万元的等同于省厅

级项目，到位经费 15 万元的等同于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

到位经费 20 万元的等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到位经

费 25 万元的，等同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每个项目的计分

参照第九条关于纵向课题的计分标准记分。 

第十四条  对于获准立项的各类纵向及横向教改课题，

参照本部分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计分标准计算得分。 

 

第五部分  综合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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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荣获各类优秀教师，或教学名师，或教学优

秀教师等烟台大学认可的其他荣誉称号的，按照下列标准计

算得分。 

（一）国家级，每项计分 300分。 

（二）省部级，每项计分 200分。 

（三）省教育厅，每项计分 150分。 

（四）市局级或校级，每项计分 100 分。 

第十六条  指导本科学士学位论文或硕士学位论文的

优秀指导教师，按照下列标准计算得分。 

（一）国家级，每项计分 100分。 

（二）省部级，每项计分 50 分。 

（三）省教育厅，每项计分 30分。 

（四）市局级或校级，每项计分 10 分。 

第十七条  烟台大学法学院教学效果或其他各类综合

评价，按照下列标准计算得分。 

（一）学年教学效果评价在法学院排前 10%的教师，每

次计分 20分。 

（二）获法学院毕业生评选的“我最喜爱的五位教师”

称号的，每次计分 30 分。 

（三）获法学院“盛廷”等各类奖教金的，每次计分 20

分。 

 

第六部分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中的未尽事宜，根据《烟台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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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审条件（修订）》及相关文件的基本精神进行综合考

量计分。 

第十九条  参与职称评审的各位教师，应首先结合自己

的教学科研业绩的实际情况，根据本办法规定的计分标准，

提供本人各项教学科研业绩计分明细、教学科研业绩总得分

及相应的证明材料；然后由院学术委员会从参与职称评审的

各位教师之外的其他教师中，聘任三位教师组成职称评审计

分小组，对参与职称评审的各位教师所提供的本人各项教学

科研业绩计分明细、教学科研业绩总得分及相应的证明材料，

进行审核；最后由院学术委员会对参与职称评审的各位教师

所提供的本人各项教学科研业绩计分明细、教学科研业绩总

得分及相应的证明材料进行最终的确认、排序及公示。 

 

 

 

 

 

烟台大学法学院、烟台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 

2014 年 11 月 28日 

 

 


